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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依据档案资料和典型问卷调查汇总数据, 对土改后不同社会变革背景下冀南

农村民众的分家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集体经济条件下农民分家的特征是:父子分家频度增

加,渐次分家成为趋势,但兄弟均分的意识并无实质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的家庭财

产范围大大缩小,土地和大型农具不在分割范围内,住房是分家的财产核心。分家的外部制约

减小,从而加速了家庭的裂变。集体经济时代,多子家庭父子分家逐渐成为一种共同倾向,乃

至演变为一种新的习惯。特别是婚姻中对住房(独立的宅院)的要求程度提高,结婚与分家建

立起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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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既是中国社会重要的家庭制度,又是家庭结构变动的主要方式。关于私有制下的分家形式和

特征,笔者已有专文述及 ¹。1956年在全国基本建立起来的集体经济制度对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影

响是巨大的。那么这一制度下,农民的分家行为有何表现? 其特征是什么? 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集体经济时代的分家节奏

(一)集体经济初期的分家状态

农业集体化是我国农村空前的政治和经济举措。人们起初对它抱有许多幻想。相对比较富裕的农

民并不愿被纳入合作经济组织之中。在政治压力下,多数农民已无别的选择。一旦进入集体化轨道,农

民的思维被当时/时髦0的宣传所左右:以为集体经济、共同生产可以让他们彻底摆脱生活资料短缺之

忧,迅速富足起来。此后,集体经济核算单位不断提升。家庭的生产功能被取消之后, 生活功能也被集

体食堂所取代。经过短暂的尝试, 农民放开肚皮吃饭的好景不长, 生存危机便显现出来。那些历经土

改、高级社冲击仍然不散的复合家庭,这时已难再维系下去。

调查村庄土改时有 119个形成于土改前不同时期的直系复合家庭,其中 35 个在 1958~ 1960年解

体,占 29. 4%。尤其是 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直系复合家庭解体 32个,占 26. 9%。仍然保持不分家的

家庭只剩下5个,占 4. 2%。

下表反映出 60年代前后,即办食堂前后分家比重提高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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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见拙作: 5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南农村分家行为研究6 , 5近代史研究62002年第 4期。

1999年本人对河北南部磁县农村的分家行为进行了调研,在两个乡、6个行政村作了问卷调查;还在磁县档案馆查阅了 5个村庄

的阶级登记成分档案。本文就是依据这些调查写成的。



  表 1 1966 年 3个村庄有分家行为家庭的分家时间

分 家 时 期  
 西 大 庄 村

   样本     %   
 庆 有 庄 村

   样本     %   
 上  寨  村

   样本     %   
土改后不久 33 16. 8 10 7. 8 41 22. 4

高级社前夕 37 18. 9 38 29. 7 27 14. 8

60 年前后 94 48. 0 41 32. 0 50 27. 3

四清前夕 32 16. 3 39 30. 5 65 35. 5

合   计 196 100. 0 128 100. 0 183 100. 0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村庄/ 阶级成分登记表0汇总得到,该档案现存于磁县档案馆。

表 2 土改以后至 1966年 3 个村庄的分家构成

分 家 构 成
西 大 庄 村

  样本量     %   
庆 有 庄 村

  样本量     %   
上  寨  村

  样本量     %   
与兄弟分家 96 49. 0 78 60. 9 109 59. 6

与父母分家 55 28. 1 26 20. 3 33 18. 0

与儿子分家 45 23. 0 24 18. 8 41 22. 4

合   计 196 100. 0 128 100. 0 183 100. 0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村庄/ 阶级成分登记表0汇总得到,该档案现存于磁县档案馆。

另外, 对 1999年 70岁以上调查对象分家的考察表明, 1958~ 60年是他们经历的第三个分家高峰。

101个样本中,本期分家 31个, 占30. 7% ,并且集中于 1958和 1961年两年。1958年为兴办食堂之年,家

庭生产、生活功能已被取消,分家成为非常容易的事,或许只在生产队会计那里另立一个户头就可以了。

1961年分家则是求生的本能驱使。就这一点上看,利他行为的产生要有一定物质基础。这也证明了中

国的一句古话: 仓廪足而知礼节。

对1999年 60~ 69岁年龄段的兄弟分家调查也是如此。食堂成立和食堂解体之年, 兄弟分家都处

在高水平。

表 3 60~ 69岁年龄段调查对象与兄弟分家时间

分家时间 样本量 % 分家时间 样本量 %

1946 5 10. 2 1960 3 6. 1

1947 7 14. 3 1961 6 12. 2

1952 4 8. 2 1962 1 2. 0

1955 3 6. 1 1963 3 6. 1

1957 3 6. 1 1964 1 2. 0

1958 10 20. 4 合  计 49 100. 0

1959 3 6. 1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村庄/ 阶级成分登记表0汇总得到,该档案现存于磁县档案馆。

(二)集体经济时代不同阶段农民结婚与分家的间隔

这里主要观察儿子婚后与父母分家的间隔年限。我们对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作一统计, 由此可以

揭示农民分家的阶段特征(见表4)。

就冀南地区而言,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儿子婚后与父母分家(尤其是两个以上儿子家庭)已成为趋

势,但婚后几年与父母分家则有很大不同。

1. 70岁以上调查对象分家间隔

在土地改革以后至高级社前的分家考察中,我们曾对 70岁以上年龄段调查对象家庭的分家行为作

过分析,并且我们知道土改前有分家行为者从结婚到分家的间隔为 6. 5年,土改后为 5. 2年。

2. 60岁年龄段者的分家间隔

1999年 60~ 69岁年龄段者的结婚时间以 50年代为主,其中有一部分在集体化之前, 一部分在集体

化之后。其主要活动经历处在集体所有制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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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60岁年龄段者与父母分家情况。

120个信息明确的样本中, 80个与父母分过家, 占 66. 7% ; 37个未分过家, 占 30. 8% ; 3个为父母去

世后分家,占 2. 5%。可见这一年龄段与父母分家比较普遍。80个分家样本中, 75个有结婚至分家间隔

的信息。依据表 4, 60~ 69岁年龄段结婚者即使分家一般也要先与父母生活一段时间, 3年以内分家者

占18. 75% ,属少数; 5年以上分家占 62. 5%。就整体而言,分家过程比较缓慢。

表 4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婚后分家间隔

间隔年限(年)
60 岁年龄段

 样本量    %  
50 岁年龄段

 样本量    %  
40岁年龄段

 样本量    %  
30 岁年龄段

 样本量    %  
半年以内 3 8. 6 5 10. 6 6 13. 3

1 2 2. 6 1 2. 9 11 23. 4 15 33. 3

2 3 4. 0 5 14. 3 15 31. 9 14 31. 1

3 10 13. 3 8 22. 9 5 10. 6 7 15. 6

4 10 13. 3 2 5. 7 1 2. 1 1 2. 2

5 30 40. 0 7 20. 0 3 6. 4 1 2. 2

6 1 2. 9 4 8. 5

7 10 13. 3 3 8. 6 2 4. 3

8 5 6. 7 1 2. 1

9 4 11. 4

10 1 2. 9 1 2. 2

11

12

14 5 6. 7

17

合   计 80 100. 0 35 100. 0 47 100. 0 45 100. 0

平均间隔(年) 5. 4 4. 4 2. 6 2. 0

  资料来源:根据在磁县 2个乡、6个村所作问卷调查汇总得到。

绝大多数独子未与父母分家, 他们婚后与父母组成直系家庭。
表 5 兄弟数量同父母分家的关系

子女数量(个) 1 2 3 4 5 6 合计

分家前父母去世样本(所点百分比) 2( 4. 3% ) 1( 3. 0% ) ) ) ) ) 3

分家样本(所占百分比) 12( 26. 1% ) 29( 87. 9% ) 22( 91. 7% ) 10( 100% ) 5( 100% ) 2(100% ) 80

未分家样本(所占百分比) 32( 69. 6% ) 3( 9. 1% ) 2( 8. 3% ) ) ) ) 37

合   计 46(100% ) 33( 100% ) 24( 100% ) 10( 100% ) 5( 100% ) 2(100% ) 120

  资料来源:根据在磁县 2个乡、6个村所作问卷调查汇总得到。

上表中,独子家庭未分家者占69. 6%,并且 37个未分家样本中, 独子家庭有 32个,占 86. 5%。值得注

意,独子中也有 26. 1%与父母分过家。两子以上家庭,绝大多数与父母分过家。4~ 6子以上全部与父母分

家。当然,并非说4子以上家庭父母都未与子女合住,至少这些家庭被调查到的儿子是与父母分开生活

的,但不排除其中有一个儿子(如小儿子)与父母合爨生活。多子家庭与父母分家普遍的原因是,年老父母

属于应照顾对象。若一个或几个儿子分出去,未分出儿子将主要承担养老责任,心理会不平衡。解决的方

法是,兄弟之间先把财产分割清楚,然后再商议每人在父母养老中应承担的责任乃至具体的份额。

独子家庭父母失去劳动能力后只能靠仅有的儿子赡养,作为儿子也难辞其责,因而合爨生活比例最

高。不过,独子家庭也有分家现象。按照传统方式,它只是一种分爨 ) ) ) 分开生活, 而不是分割现有财

产关系的分家。这种情形发生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婆媳关系紧张,难以合爨生活;一是父母尚有自我赡

养能力,可以并愿意独立生活。第二种情况下,一旦父母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特别是生活能力, 父子将

会重新合爨。实际上,无论哪一种情况,在没有建立社会养老保障的农村, 为赡养老人而合爨是不可避

免的。不过这种背景下再合爨往往是无奈之举,彼此很可能缺少容纳能力,家庭气氛将不会很和谐。

既然儿子与父母分家比例如此之高,兄弟之间分家更为普遍。对于 60~ 69岁年龄段者来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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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往往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同70岁以上年龄段一样, 1958、1959年是 60~ 69岁年龄段分家高峰期。此前土改初期是一个集中

分家期,这一年龄段土改前结婚的比例不高,说明意义不大。但 1958、1959年分家相对集中的原因是,

这之前结婚的弟兄已合爨一段时间,由于集体所有制运动的冲击,特别是成立食堂之举直接对原有家庭

生活方式产生了瓦解作用。随着家庭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的丧失,剩下的只是家庭中关系最紧密者(夫

妻和儿女)居住在一起来保持最简单的家庭方式。

3. 50岁年龄段者与父母兄弟分家特征

1999年50~ 59岁年龄段者的结婚年代以 20世纪 60年代为主。69个样本中,有分家行为者 40个,

占57. 8% ;未分过家者 25个,占36. 2% ;分家前父母去世者 5个,占 7. 2%。40个有分家行为者中,有 35

个说明了结婚后的分家间隔。由表 4可知,本年龄段子女婚后与父母分家间隔进一步缩短,婚后 3年以

内分家者占 48. 57%。但仍有一定比例能维持较长时间。未与父母分家者也占一定比例, 为 36. 2%。

分家行为与兄弟数量的关系如何? 让我们看看以下统计。

表 6 未与父母分家者的兄弟数量构成

兄弟数量(个) 1 2 3 4 5 合计

分家前父母去世样本(所占百分比) 2( 15. 4% ) 1( 4. 2% ) 1( 5. 0% ) 1( 9. 1% ) ) 5

分家样本(所占百分比) ) 18( 75. 0% ) 14( 70. 0% ) 7( 63. 6% ) 1( 100% ) 40

未分家样本(所占百分比) 11( 84. 6% ) 5( 20. 8% ) 5( 25. 0% ) 3( 27. 3% ) ) 24

合   计 13( 100% ) 24( 100% ) 20( 100% ) 11( 100% ) 11( 100%) 69

  资料来源:根据在磁县 2个乡、6个村所作问卷调查汇总得到。

依据上表, 独子与父母合住比例较高,占 84. 6%。多子父母有的也与子女住在一起, 这并不意味着

诸个已婚儿子与父母合爨生活,而是其中一个已婚儿子与父母合爨生活,其余儿子分出另过。

兄弟之间的分家状况是, 56个样本中, 54个有分家行为, 占 96. 43% ; 2个无分家行为, 占 3. 57%。

无分家行为一般是兄或弟未婚配而与已婚兄或弟生活在一起。

4. 40~ 49岁年龄段与父母兄弟分家行为说明

1999年 40~ 49岁年龄段者的结婚时代以 20世纪 70年代者居多, 或者说多数处于人民公社后期。

72个样本中, 50个与父母分家, 占 69. 4% ; 15个未分家,占 20. 8%; 7个父母去世前分家,占 9. 7%。如

不计父母去世类, (其中 47个有结婚与分家的间隔)这样有分家行为占 90. 91% ,无分家行为占 9. 09%。

根据前面表 4数据, 40~ 49岁年龄段的分家特征是:分家间隔进一步缩短,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婚

后1年左右分家, 表明及时分家已非个别现象; 3年以下分家比例大大增加, 占 76. 60%, 可知绝大多数

分家在婚后不久或婚后生育头胎之后。婚后 10年以上的分家行为已不存在。可见,这一年龄段者完全

被一种新的分家习惯所支配:分家意识已不再掩饰,既然早晚要分, 还是趁早分门立户。它不像以前那

样,儿子婚后与父母生活一段时间,待矛盾和摩擦产生时再分。我们看一下与父母有无分家行为同兄弟

数量的关系。

表 7 兄弟数量与父母分家关系

兄弟数量(个) 1 2 3 4 5 6 合计

分家前父母去世样本(所占百分比) 2( 16. 7% ) 1( 3. 4% ) 2( 13. 3% ) ) 1( 13. 3% ) ) 6

分家样本(所占百分比) 2( 16. 7% ) 24( 82. 8% ) 12( 80. 0% ) 9( 100% ) 2( 66. 7% ) 1(100% ) 50

未分家样本(所占百分比) 8( 66. 7% ) 4( 13. 8% ) 1( 6. 7% ) ) ) ) 13

合   计 12(100% ) 29( 100% ) 15( 100% ) 9( 100% ) 3( 100% ) 1(100% ) 69

  资料来源:根据在磁县 2个乡、6个村所作问卷调查汇总得到。

表中 13个明确说明未分家的样本中,独子家庭有 8个,占 66. 7%。剩下 2子家庭有 4个, 3子家庭

有1个, 4子以上家庭则无未与父母分家的样本。

另外兄弟之间分家已成普遍之势, 60个信息明确的样本中,兄弟之间全部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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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0~ 39岁结婚者分家状况

1999年 30~ 39岁年龄段者的结婚时间以 80年代居多, 其分家行为可以揭示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农

民的分家特征。

63个样本中,与父母分家者45个,占71. 4% ;未分家者13个,占20. 6% ;分家前父母去世者5个,占

7. 9%,可以不将其计入分析样本。这样,在 58个样本中,有分家行为者占 77. 59%,无分家行为者占 22.

41%。

由表 4可知, 30~ 39岁年龄段的分家特征是: 结婚即分家的比例大大增加, 1年左右分家的比例超

过50% ; 3年以内分家者高达 91. 30%。结婚 6年以上仍与父母住在一起已成个别现象。这表明,虽然

土地承包责任制加强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家庭的生产协作要求提高了,但它并没有激发农民合爨生活的

意识。从形式上看, 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家庭的生产功能恢复,与集体所有制前私有制下家庭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趋同,某种程度上说,它有可能减缓家庭的分化频度。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家庭解体速度

更加迅猛。

表 8 儿子数量与父母分家关系

兄弟数量(个) 1 2 3 4 5 6 合计

分家前父母去世样本(所占百分比) 1( 8. 3% ) ) 4( 18. 2% ) ) ) ) 5

分家样本(所占百分比) 1( 8. 3% ) 16( 88. 9% ) 17( 77. 3% ) 9( 100% ) 1( 100% ) 1(100% ) 45

未分家样本(所占百分比) 10( 83. 3% ) 2( 11. 1% ) 1( 4. 5% ) ) ) ) 13

合   计 12(100% ) 18( 100% ) 22( 100% ) 9( 100% ) 1( 100% ) 1(100% ) 63

  资料来源:根据在磁县 2个乡、6个村所作问卷调查汇总得到。

依据上表, 独子中未分家者占 83. 3%, 在未分家样本中占 76. 9%。分家样本中, 2子和 3子家庭接

近或超过 80%, 4子以上家庭全部分家。李树茁等在湖北松滋县的调查也发现:有兄弟的夫妻结束与父

母共居关系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没有兄弟的夫妻¹。另外,根据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 多子家

庭儿子婚后绝大多数与父母分家另爨, 独子中婚后与父母合爨的占多数。黄宗智认为前者是因为婆媳

关系紧张, 后者是由于旧的伦理观念要求子女照顾老人, 故一对老夫妻只有一个儿子的话,他们很可能

仍一起吃饭。但旧的伦理日益受到压力, 尤其表现在婆媳关系上 º。可见这种多子家庭分家行为的普

遍化是全国性的。

对30~ 39岁年龄段者,我们还考察了儿子与父母分家后的居住方式, 44个调查样本中, 分家后与父

母住一院者有 21个,占 47. 7% ;住不同院者 23个,占 52. 3%。分家后即住在不同院是因为儿子结婚时

父母已为其在村外盖了新房(这是完婚的必要条件)。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冀南农村民众的分家行为呈现加快的态势。所谓加快是指, 结婚后与父母和

兄弟合爨生活的时间逐渐缩短。80年代以后,结婚即分家成为带有普遍性的做法。另一方面,儿子数

量越多婚后与父母分家的比例越高。根据调查,分家由婚后商议变成一种婚前约定。基本做法是,在多

子家庭,婚姻缔结时女方已对居住标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单独居住(多数情况下要有一所产权属于自

己的院落)成为必要条件。在这一物质前提下,儿子从结婚向与父母分家的过渡显得非常自然, 因为家

庭财产的隶属关系已经非常清楚。其他学者的研究也揭示出最近 20 年与我们上述观察相似的结果。

其主要结论一是分家的时间被提前;从父亲居(意为儿子结婚后与父母合爨生活)的时间缩短。二是兄

弟之间平分家产的传统分家方式被一种新的/系列分家0方式所取代。这种系列分家方式的重要特征是

整个分家过程包含着数次财产分割 ) ) ) 每个儿子只能从中得到一小部分家产»。阎云翔以黑龙江下岬

村为例,对上述结论作了验证和发展。从他的解释看, 系列分家实际上是指传统社会分爨型分家与分产

)92)

中 国 历 史2003. 2

¹
º
» 阎云翔: 5家庭政治中的金钱与道义:北方农村分家模式的人类学分析6 , 5社会学研究61998年第 6期。

[美]黄宗智: 5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6 ,中华书局, 2000年,第 303页。

李树茁、靳小怡、费尔德曼: 5中国农村婚姻形式和与父母共居时间关系研究6 , 5中国人口科学6 , 2001年第 6期。



型分家。如果将第一个结婚儿子分灶立户(并非与兄弟彻底分产)视为/连续发生的分家0的一个环节,

因而称之为/系列分家0的话, 那么可以说,这种方式并不是集体经济时期才有的,在传统时代即已存在,

只不过 80年代以后更为普遍了。实际上,冀南农村早在 60年代末、70年代初,系列分家已成为比较广

泛的分家形式。

李树茁等经过实证研究也认为年轻夫妻与父母共居时间在 20世纪 50年代后持续缩短, 这与本研

究相吻合;但他们又说最近 10年共居时间显示出小幅上升的趋势,本项考察没有发现这种变动特征¹。

二、分家后的居住方式与财产安排

(一)不同时期父母与子女分家后的居住方式

就1999年调查时而言,绝大部分不同年龄段已婚儿子与父母是分开居住的。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与

父母分家初期的居住方式,借此了解集体经济不同时期农民分家与居住的关系。

表 9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与父母分家后居住方式

居住类型
50~ 59岁年龄段

 样本      %  
40~ 49岁年龄段

 样本      %  
30~ 39 岁年龄段

 样本      %  
住同一院落 26 72. 2 24 57. 1 21 47. 7

住不同院落 10 27. 8 18 42. 9 23 52. 3

合   计 36 100. 0 42 100. 0 44

  资料来源:根据在磁县 2个乡、6个村所作问卷调查汇总得到。

可见, 60年代和 70年代初期,分家后与父母住一起的比例较高,达 70%以上(以 50~ 59岁年龄段为

主) , 以后逐渐降低。住在不同院落的比例则呈升高之势。至 90年代超过 50%的已婚儿子分家初期就

与父母分院生活(以 30~ 39岁年龄段为主)。一般而言, 父母仍旧住在村中的旧宅, 儿子一家则在村外

新宅居住。因而,多子家庭这种居住关系意味着儿子所得财产份额已经分割清楚。

(二)分家后父母的财产状况

集体经济条件下,子女与父母分家后,父母的财产问题既显得简单又很复杂。若有两个以上儿子,

当长子分出去时,父母尚拥有可支配的财产; 而次子或所有儿子结婚分出后, 父母的财产关系就变得模

糊起来。集体经济时期家庭财产的核心是房屋。这里我们着重对调查者父母现住房屋的产权归属作一

观察。

表 10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分家后父母所住房屋的产权归属

父母所住房屋类型
50~ 59 岁年龄段儿子

 样本      %  
40~ 49岁年龄段儿子

 样本      %  
30~ 39 岁年龄段儿子

 样本      %  
有自己住房 4 15. 4 7 17. 9 6 12. 8

所住房已分给某个儿子 18 69. 2 24 61. 5 34 72. 3

轮住 3 11. 5 8 20. 5 4 8. 5

住邻居房子 1 3. 8 3 6. 4

合   计 26 100. 0 39 100. 0 47 100. 0

  资料来源:根据在磁县 2个乡、6个村所作问卷调查汇总得到。

根据上表, 多子家庭儿子均婚后父母仍拥有住房产权的比例并不高, 3个年龄段都不超过 20%。

/有自己的住房0是指,父母对现有住房拥有所有权,而不属于某个儿子,父母将来去世后儿子们再重新

分配。/所住房屋已分给某个儿子0,实际是父母没有产权属于自己的房子,所住房屋已在儿子对家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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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中解决了隶属关系, 父母或父母一方可以在现住房中永远住下去。这是提前分割所有家产的方式。

若着眼于居住形式, 两种方式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对父母来说却不一样。父母没有产权属于自己的

住房, 会有寄人篱下之感,甚至拥有所有权的儿子儿媳会以非礼待之。但若考虑到具体情形, 似乎也有

可以理解的地方。在冀南农村,父母现住房屋多是年头比较久的旧房, 若房屋的产权归父母所有,一旦

房屋需要修缮, 年老父母没有能力或财力,儿子之间便会为此扯皮。若其所住房屋已分给某个儿子,这

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即使拆旧房盖新房,也须给父母留下居所。但不可排除有的儿子儿媳将父母

视为累赘而虐待的可能。在集体经济时代,父母为子女操办完婚事, 不仅身体已经衰老,而且有价值的

财产所剩无几, 因而难免生活陷入窘境。

/轮住0也是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或父母一方已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住房,在诸个儿子之家

轮流居住生活。轮住的好处是年老父或母能与子女住同样标准的房屋。近 20年来,冀南农民建造新房

的比例很高,而且式样不断翻新。轮住多出现在父母年老、且一方已经故逝的情况下。但这种方式使父

或母缺少了定所,处于不断辗转移动之中。

三、集体经济时代分家原因的考察

(一)集体经济时代分家间隔缩短的背景分析

按照一些学者的认识:集体所有制虽然从根本上避免了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造成贫富再分化的

可能,但也完全否定了农民个人财产所有权存在的合理性 ¹。这个判断如从生产资料方面理解是对的,

而若将房屋等财产以及生活资料等考虑在内, 则不符合实际情况。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的/ 农村人民

公社工作条例0(修正草案)第七章第四十三条规定: 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者租

赁房屋的权利。社员出租或者出卖房屋,可以经过中间人评议公平合理的租金或者房价,由买卖或者租

赁的双方订立契约 º。可以说,集体经济时期房屋成为社员的主要私有财产,至于家具等日常物品和简

单的农具更在私有之列。在冀南农村, 土改和集体经济以后,尽管父母的主婚权被新的法律制度所废

除,但为子女完婚实际是父母的责任。在农民的观念中,子女婚配仍被家长视为不可推卸的义务。这种

做法既是对传统的延续, 也有现实的经济基础。在集体经济组织下, 尽管子女因参加生产队劳动脱离了

家长的指派,但婚前的收入却仍在父母掌握之中, 自己没有独立的财权。因而,由父母操持婚事也是必

然的。家长所要做的最主要事情是为儿子准备新房、置办家具。随着时间推移,新房和家具的标准也在

不断提高。相对于微薄的家庭收入,集体经济不同时期,操办儿子婚事是家长的一项沉重负担。对完全

靠生产队劳动为收入来源的家庭来说尤其如此。不过, 相对来说, 集体经济前期(主要是 60 年代末之

前) , 婚姻中对房屋标准、聘金的要求不高。把旧房粉刷一下,请木工做几件家具就具备了娶亲的基本条

件。聘金和聘礼基本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70年代以后情形发生变化, 建新房逐渐成为结婚的一个必备条件, 结婚的综合花费(聘金数额)不

断攀升。完成儿子的一桩婚姻,常使家长经济拮据,身心疲惫。若有多个儿子,那么家长在没有获得休

整之时,就得开始下一轮准备。因而,家长往往倾向于将已婚儿子分出另过。照常理,若不分家,让已婚

儿子帮助自己为未婚儿子操办婚事会更好。然而,长子结婚后, 紧接着是媳妇生育。集体经济时期,出

生婴儿死亡率降低,实际意味生育子女的间隔较短, 家庭赡养人口增长加快, 进而影响家庭资金积累。

这种情况下,家长更愿选择将已婚儿子分出去的做法。儿子、儿媳中也有希望分家与不愿分家两种倾

向。相对来说, 在集体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一代,更倾向于及时分家, 独立生活。由此两代人在分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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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容易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推动分家的实现。它也是结婚当年和第二年父子分家比例上升的原因。

这一点与张五常的论述不相符合: /设想一个家庭的父母将孩子作为收入的来源来抚养。在这一过

程中,允许长大的孩子有权结婚和抚养自己的孩子。假定上一代对下一代拥有的权利永远保持同一格

局。任何长大成人的儿女如果在得到父母的-养育. 之后独自得到他所创造的所有收入,都会获得更多

的财富。如果孩子离开家庭, 独立工作,父母从孩子那里取得收入的执行成本就会提高。因此, 父母要

保护他们的投资收益,就禁止孩子以后分家。实际上可以认为, 中国不断强调子女孝顺的美德, 只是为

了降低执行子女产权中的成本,而不是为了增加道德方面的收益 ¹。在集体经济环境下, 子女的孝顺已

不被提倡,家长限制子女分家的能力相对下降。还有, 正如前面所言,多子家庭不分家并不一定对父母

有利,而分家则可能是双赢的。

我们应注意到,集体所有制下,家庭已没有了土地这种对生存最重要的不动产资源。集体经济大部分

时期,家庭成员都是生产队中没有地位高低的劳动者。因而分家时,没有土地变动的复杂过程。家中需要

分割的重要财产是房屋和家具。集体经济时期,这些财产, 特别是房屋的归属, 实际在儿子结婚时就已基

本解决。20世纪 60年代末期以来尤其如此。议亲时未来媳妇或媳妇娘家就已相看了房产, 定亲时双方家

长直接或通过媒人将结婚所用房屋协商好了。这处房屋基本上就是日后分家时儿子的房产。因而,集体

经济期间房产的分割并不是复杂的问题。所要做的只是重新砌一个简陋的厨房就可以了。

集体所有制下, 土地的产权具有矛盾性质。耕地成为一种公共资源。宅基地虽不具有私人性质 º ,

但一旦获得就可永久占用,甚至传给下一代; 并且,建立在宅基上的房屋具有私有性质,可以买卖。所以

获得宅基地实际是从公共资源中变相谋求私人产品。1965年之后由于人口增长、原有庭院居住紧张,

从集体土地中划拨宅基地逐渐兴起, 70年代以后宅基地谋取进入高潮。集体经济下, 虽然耕地的损失

对每个人、每个家庭会造成影响,但外部性决定了对获得者来说,其收益是诱人的。按照当时地方性的

规定, 一个有两个儿子的家庭, 都有资格申请一块宅基地。其面积大小各村之间并不一致。从当时来

看,多数家庭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它意味着多数家庭迟早都有从集体土地中得到宅基地的机会,因而暂

时未受益的社员一般不会对他人占用耕地建房提出异议。这种制度安排实际鼓励家庭在旧宅之外建

房。新划拨的宅基地多位于原有村庄外边,由此建起的新宅多由新婚儿子享用。因而这也成为分家间

隔缩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分家行为发生的直接原因

这里着重分析调查对象, 特别是50~ 59岁以下各个年龄段被调查者与父母分家的起因, 它将在一

定程度上揭示集体经济时代民众的分家的意识和行为。

1、原因类型

表 11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与父母分家原因

原因类型
50~ 59岁年龄段

 样本量     %  
40~ 49岁年龄段

 样本量     %  
30~ 39 岁年龄段

 样本量     %  
为缓和家庭矛盾 6 16. 7 7 16. 7 5 11. 1

对习俗的认同 8 22. 2 7 16. 7 11 24. 44

减轻生活压力 22 61. 1 23 54. 8 22 48. 9

缓和矛盾与减轻负担 2 4. 8 6 13. 3

认同习俗与减轻负担 3 7. 1 1 2. 2

合    计 36 100. 0 42 100. 0 45 100. 0

  资料来源:根据在磁县 2个乡、6个村所作问卷调查汇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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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减轻生活压力而分家。它是分家的主要原因。依据上表, 为减轻负担而分家所占比例接近和超

过50%。我们说集体经济时期各个家庭尽管获得养育子女的基本能力,但并非没有生活压力。集体经

济时期,绝大多数家庭拥有的成活子女数量提高。子女幼小时, 集体粮食分配的/人均0倾向有助于增强
多子女父母的抚养能力。而子女逐渐长大,除了吃饭外, 还有其他消费需求。特别是儿子到结婚年龄,

父母得为其攒钱盖房。若只有一个儿子,父母的压力比较小。实际上多数家庭有两个以上儿子。低工

值、低收入状态下父母纯粹为维持子女生存还不致于捉襟见肘, 但若要为多个儿子操办婚事, 经济压力

将明显增加。因而, 那些为减轻负担而分家者与这种情形有关。父母的负担是:儿子娶妻生子后需赡养

的家庭人口增加,这将直接影响家庭的积累。如果还有即将成年的儿子,父母将无法承受为儿子结婚而

攒钱,和养活新增第三代人口双重的压力。由此可见, 集体经济下家长的生活压力并无减少。当然压力

的方式和结果不一样。私有制下, 经济窘迫使穷人难以完婚,因而其家庭人口增长受限制;集体制下,生

存压力的弹性提高, 不足以对大多数家庭儿子的婚配形成障碍。

当然, 如果已婚儿子和儿媳很能干, 他们也不想待在父母家中为弟弟结婚积累资财,更希望单独立

户,过自己的生活。

不过, 从子女角度看,分家意识的强弱也有不同。集体经济期间,他们中有两种考虑, 一种倾向分

家,这样可以自己做主,实现经济上的自立,激发劳动热情; 一种不愿分家, 希望借助父母之手,减轻自己

的生活压力。如新生儿女需要老年母亲照料,日常炊煮由母亲操持比自己生活更方便。实际上,第一种

意识往往占上风。但分家后老年母亲也常常帮助照看孙辈子女。

( 2)缓和家庭矛盾而分家。一个家庭中不同婚姻单位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利益冲突。无论

什么时期,分家是家庭成员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或为解决由利益引发的矛盾所采取的措施。传统社会,

由于家产构成的复杂性, 家长出于对家庭整体利益的考虑, 压制分家要求。直至父母,特别是父亲去世,

分家意识短时内演变为分家之举。

集体经济时期, 土地、大型农具(牲畜和车辆)已从家庭财产中被剥离出去,分家中的财产规模大大

降低。或者说, 分家已不存在生产性财产的分割, 而变成纯粹生活单位的分立,其财产主要是房屋和家

具等生活用品。生产队的工分登记和以此为依据的核算方式将每个家庭成员的能力分得清清楚楚,减

少了家庭作为生产单位时期各个成员贡献的模糊性。不同婚姻单位成员对利益的重视程度并未降低。

在土地规模基本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农村生产队养育人口的数量明显增加。而生产效率没有

提高,积累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尽管家庭的主要生产功能转归集体组织, 它并不意味着家庭的生活条

件与家庭主要成员的/勤0、/惰0没有任何关系。集体经济时期, 家庭成员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得工

分、获取收入外,家庭副业如养猪、养鸡等也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此外,积攒粪肥交给生产队,也可折算

公分。它们都与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一定关系。还有,自留地的经营效果直接与家庭成员的劳动

能力、勤惰程度有关, 从而对家庭生活产生影响。至于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员也有习性节俭和挥霍的差

异,等等。这些都说明,生产队时期家庭成员对家庭的贡献、养家的能力也有大小之别。因而,基于利益

的考虑,家庭成员同样有分家的要求。

集体经济时代, 为了加强集体组织的地位,防止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 /私利0和/私心0是整个社会

正统舆论强烈鄙视和批判的观念。在我看来,它们不但未被消除,而且对民众心态和行为起着更大的左

右作用。对社员来说,生产组织的/公0与家庭生活的/私0处于明显对立状态。它不仅表现在人们对集

体利益和财产的行为态度上, 而且体现在家庭内部成员关系上, 或许这与生活资料的相对短缺有关。正

象前面对 1960年困难状态下兄弟对分家原因的表白和做法一样, 当生存出现困难时, 利他主义往往没

有或缺少存在的空间。虽然除 1960年初期以外, 冀南村庄民众摆脱了生存的困境, 但直到 70年代末

期,生活资料并未富足起来。贫穷使人斤斤计较, 贫穷使人不愿或不甘吃亏,贫穷使家庭成员关系紧张。

核心家庭可以将成员间的矛盾降低到最低程度。因而那些有条件维持复合或直系家庭的父母和已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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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倾向于缩短这两种家庭形式的维持时间 ) ) ) 及早分家。

值得注意的是, 多子家庭各个儿子要求从父母那里获得均等待遇的观念体现在各个方面。当长子、

次子等分出之后,父母可能与最后结婚的小儿子生活的时间长一些。因此,小儿子婚后在子女照料、家

务料理等方面受父母的帮助最大; 若父亲尚未年迈,小儿子还会在经济上得到益处。但分出的儿子难以

接受这些偏向, 以致对父母年老后的养老安排有推诿之念。鉴于此, 或者因有这方面的隐忧, 明智的父

母尚能自食其力时尽可能选择单独生活,以免将来身处被动境地。

( 3)对习俗的认同而分家。我们认为,习俗是一个地区一定时期民众的行为方式和规则。如果社会

变动很小,习俗常常会留存或保持较长的时期。在变化的环境中,原有的习俗不能适应民众新的行为要

求,逐渐被淘汰或被遗忘,新的行为方式流行起来,以致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习俗。因而,冀南民众所说的

/对习俗的认同0实际是认可集体经济以后逐渐流行的结婚即分家的做法。

根据上表, 调查中被访者回答为缓和家庭矛盾而分家的比例并不高。第二项对习俗的认同实际就

包含着预防家庭矛盾的内容。久而久之,分家成为一种惯常的做法, 不必在矛盾冲突面前被动地进行;

他人也不会对邻里的分家感到惊讶。

以上主要是对集体经济时期冀南农村分家原因的概括。

联产承包承包责任制后家庭生产功能的恢复并没有减慢分家的步伐,相反加快了。冀南地区传统

时代大家庭组织对土地耕作具有优势。而 80年代之后,形势已大不相同。一是平均每人口粮田和责任

田合在一起降到 1亩及以下的水平, 耕作量减少,合作生产的必要性降低了(但这不影响在播种和收获

时协作) ; 二是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农田管理所花时间减少,基本上只限于种植和收获时。为增加

收入, 成年劳动力更多地要寻求农业之外的经商、务工活动。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觉得核心家庭中完

全可以有效地组织农业生产,而且灵活方便, 没有必要留在大的家庭类型中。在第二种情况下, 年轻人

在非农经营中的优势显示出来,因而更希望尽早分家,以便取得财产的支配权。与此同时,由于子女的

主要经济行为已不是土地经营,熟谙农业生产的父亲对子女的约束能力下降到最低点,一般听任其分家

要求。

阎云翔认为,新的家庭财产积累方式导致了个人财产观念的变化,从而引起分家习俗的变化。即集

体经济以来,家庭财富的主体是父子创造的, 而不是祖遗财产。这使年青一代具有强烈的财产权利意

识,并削弱了父母控制家产的能力和权威。还有一点是子女出于对控制和消费财富权力与权利的追求

而分家,而对合爨家庭财富总量增加但本身不具有控制权这种财产形式不感兴趣 ¹。这一分析有其道

理,但却不够深刻。实际上,在农村社会中,无论对于祖遗财产,还是自己创造财产, 子女都有很强的财

产权利意识。重要区别还在于财产的构成上。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

2、分家的提出

父子分家由谁先提出? 对此, 通过调查并不能获得可靠信息。在冀南农村,尽管父子分家已成为被

人接受的新习惯,但话语中人们仍以低调对待分家之事, 不愿声张。调查中, 当问及儿子特别是儿媳有

关分家的原因时,多数说不是自己提出来的, 把责任推给父母或公婆;而父母或公婆则比较客观,能够坦

然相告。当然, 无论谁首先提出,父母往往具有最后决定权。
表 12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分家提出方式

提出方式
50~ 59岁年龄段

 样本量     %  
40~ 49岁年龄段

 样本量     %  
30~ 39 岁年龄段

 样本量     %  
儿辈提出 5 13. 9 7 16. 7 6 13. 3

父母提出 18 50. 0 24 57. 1 27 60. 0

共同协商 13 36. 1 11 26. 2 12 2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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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36 100. 0 42 100. 0 45 100. 0

  资料来源:根据在磁县 2个乡、6个村所作问卷调查汇总得到。

上表中不同时期指标变化不大。父母提出分家均超过 50%。与前面所说为减轻生活压力而分家

联系起来,表明集体经济时期父母生活负担是比较沉重的, 以致不得不采取分解压力的办法。父母提出

分家比例高的一个原因是,不管什么时期,分家的形式多是子女分出去,父母同意是必需条件。集体经

济时期当分家由儿辈提出时, 媳妇所起作用可能更大一些。但若儿子不同意,儿媳也不会公然要求。在

子女多的家庭, 长子、长媳想尽早分出去,也是摆脱负担的方式; 其他情形下, 分家可增加生活安排的自

由度。共同协商是指父子两代之间平和地分家,它占有一定比例,表明父母子女对分家趋势有了比较高

的认同,不必在产生家庭矛盾时被动分家。

无论私有制社会,还是集体经济时代,分家都是不可避免的。集体经济时期,分家呈现出这样的特

征:儿子婚后与父母分家间隔逐渐缩短,渐次分家成为趋势(即结婚一个分出一个,而不是均婚后一起分

家) , 最终在多子家庭形成结婚即分家新习尚。

集体所有制下家庭私有财产范围缩小,家庭生产与生活分离,土地和大型农具不在分割范围。以财

产为核心的分家行为因此变得简单。从而有利于家庭的裂变和分家行为发生。

传统时代分家行为常常受到家长的压制。集体经济时期,一方面,父母失去私有制条件下对生产的

组织权,对土地等不动产的掌握权;另一方面,子女对父母的生存依赖降低,成年子女通过参加集体生产

获得生活资料。由此,已婚子女独立生活的意识增强, 父母难以行使高压控制权, 因而逐渐接受现实。

甚至出现父子两代均追求独立生活的倾向。双方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方式对待分家, 从而推动新的分家

方式的形成,减少了分家中的冲突。

Household Division of Peasan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 ) ) A Study to the Rural South Hebei

Wang Yuesheng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analyses household division of peasant in the villages of the south Hebei during

the time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Basted on this study, the feature of the household division is as follow: Propor-

tion that parents divided with their sons increased, sons who got marriage universally chose to divide with their par-

ents and brothers. However, Habit and notion that brother get equal share from parents hadn. t changed when divid-

ing, certainly most married sons divide with parents singly, not synchronously. Under collective economy, the

household property that belonged to private decreased, land, livestock and big product ive implement were owned by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Private housing was core of division. This shows outside restriction of dividing weakened ,

So frequency of household division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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